
专利代理协议

协议编号：


甲方：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         法定代表人：朱明
乙方：                                     法定代表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专利代理条例》《专利代理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在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信原则的基础上，就乙方具有专利申请人代理资格，甲方需委托乙方代理专利申请事项事宜，经双方协商一致订立本协议，以资共同恪守。
一、专利代理服务内容
甲方委托乙方作为甲方的专利申请代理方，乙方同意接受甲方委托，代理甲方的专利申请，就每一项甲方委托乙方申请的专利，乙方在收到甲方的指示后负责的代理工作包括：
1.检查并撰写专利申请文件；
2.向相应国家或地区专利行政部门提交专利申请及提出要求优先权的书面声明（如需）；
3.专利申请经初步审查不合格的，负责修改、补正；
4.代为及时、足额缴纳专利申请过程中甲方需缴纳的申请费和实质审查费等官方收取的费用；
5.及时请求相应国家或地区专利行政部门对专利申请进行实质审查并负责请求实质审查的相关资料；
6.相应国家或地区专利行政部门对发明专利申请进行实质审查后，认为不符合专利法规定的，应在相应国家或地区专利行政部门指定的期限内陈述意见，或者对其申请进行修改；
7.代为领取并向甲方转发相应国家或地区专利行政部门的相关通知；
8.代为及时、足额缴纳授权证书费并领取专利证书；
9.对于已授权的甲方专利，及时提醒已经委托乙方办理的甲方专利年费的缴付时间，若甲方要求乙方代缴甲方名下专利的年费，乙方应及时办理；
10.甲方需撤回专利申请的，乙方应代理甲方撤回专利申请；
11.专利申请的申请、受理、初审、公布、实审直至授权各阶段中发生的、需处理的其他事项；
12.如专利申请被驳回，负责提起专利复审及后续行政诉讼（如有）事宜。
二、年费提醒服务内容
乙方对于甲方的授权专利提供年费提醒服务。具体为，甲方若委托乙方办理授权事宜，乙方提供相应专利权的年费提醒服务，该服务至该专利权终止；未获授权的专利申请的代理权限至收到驳回通知书时或因甲方原因撤回、视为撤回时终止。
三、甲方委托事项
甲方委托专利名称：
①                                                                
②                                                                 
③                                                                 

四、甲方承诺遵循以下准则
1.甲方应真实地向乙方陈述该项目的背景、必要的技术资料及有关数据，为乙方撰写专利申请文件提供技术资料方面的协助。
2.甲方应认真审核专利申请文件，并核对有关信息，确认申请文件应以书面形式为之。
3.甲方应当对申请专利的发明创造的新颖性、创造性、实用性负责，甲方的委托项目应当以书面形式通知乙方，书面形式包括传真、电子邮件等，乙方收到甲方的书面通知即形成一项专利申请的有效委托，为保证申请工作进展顺利，甲方通过书面形式指示乙方的申请项目须包括如下资料：
（1）申请人名称、地址、发明人或设计人名单（若申请中有涉外因素，必要时提供相应的外文）；
（2）需提交给相应国家或地区专利行政部门的委托书（委托书模板由乙方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2-15 日内提供），由甲方签名并盖章；
（3）技术交底资料。
五、乙方承诺遵循以下准则
1.在收到甲方的书面委托通知后，乙方在下一个工作日起15 个工作日内完成发明专利申请的初稿撰写，7 个工作日内完成实用新型专利申请的初稿撰写，2 个工作日内完成外观设计申请的初稿撰写，并交甲方审核，如审核未通过乙方应根据甲方的修改意见3 个工作日内将修改稿反馈给甲方，申请文件待甲方审核确认后的2 个工作日内向相应国家或地区专利行政部门递交；对于有特殊递交期限要求的专利申请，乙方必须及时监督该专利申请进度，严格遵循时间要求。
2.在专利申请递交后及时向甲方传递相应国家或地区专利行政部门发出的中间文件并汇报相关进展；同时对相应国家或地区专利行政部门发出的各种审查意见进行答复，答复提交前需甲方认可；审查意见引用的对比文件有外文的，甲方可以要求乙方提供翻译；甲方不同意支付翻译费的，乙方可以根据对审查意见及对比文件的专利家族（如有）的理解进行答复。
3.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应指派甲方认同的专利代理人代为办理上述事务；若指派代理人因故中途不能执行任务，应立即告知甲方并同时指派甲方认同的代理人接替。未经甲方书面许可，不得将专利代理事务转让或转委托。
4.按甲方提供的通讯地址及时向甲方转达官方文件，乙方在接到受理通知书、缴费通知书、授权通知书、专利证书等官方文件后3 日之内，须将相关官方文件扫描后送达甲方备案并邮寄原件。
5.乙方对甲方所提供的技术资料和办理本协议事务过程中获悉的甲方商业信息负有保密义务；保密期限不限于本协议履行期限，也不因本协议的解除、终止、无效或被撤销而失效，直至相关保密信息被公开时止。乙方承诺保密资料的使用只限于本协议项目，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不得将保密资料用于其他目的。
6.乙方不得就同一专利申请或者专利权的事务接受与甲方有利益冲突的其他当事人的委托；乙方不得指派专利代理人承办与其本人或者其近亲属有利益冲突的专利代理业务。
7.乙方根据专利法要求指导甲方有关发明人补充、修改相关资料。
8.甲方所提供各项资料知识产权归甲方所有，乙方对甲方所提供技术资料进行拓展后的方案经甲方确认并纳入申请文件后，相应知识产权归甲方所有。
六、联系信息
甲方指定联系人为	（联系方式：	       ）；
乙方指定联系人为	（联系方式：	 ）。
任何一方联系人的变动应及时通知对方，否则，由此造成的相对方无法与其联系产生的后果，由变动方承担。
七、费用及支付
1.乙方收费如下：
□官  费¥     .00  人民币 	     元；
□代理费¥     .00  人民币 	     元；
□翻译费¥     .00  人民币          元（语种：    ，字数：    ）
2.其他未列明费用双方另行协商，其中，分案申请的代理费按60%收取。
3.获得申请号后，甲方应在收到乙方提供的账单、合法有效等额的发票及官方费用收据等有关票据后20日内向乙方指定的账户支付代理费，在获得申请号后20 日内向乙方指定的账户支付官方费用。
4.乙方完成初稿后，甲方指示取消该专利申请，甲方应支付30%代理费。已支付的代理费超出该比例的部分，乙方应于10日内退还；已支付的代理费不足该比例的部分，甲方应于10 日内补足。
5.甲方应按本协议的约定及时、足额的向乙方支付上述费用，否则，乙方有权拒绝为甲方提供代理服务。如遇时间紧急的，在经甲方确认后，乙方应为甲方垫付相关费用；在乙方垫付后，甲方应在十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该费用。
6.甲乙双方的账户信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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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账户：
户名：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
银行账号：0200095609000071333
开户银行：工行中关村分行
乙方账户：
户名：

银行账户：
开户银行：

八、不可抗力
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全部或者部分本协议或者迟延履行本协议，应以电传或传真方式及时通知对方，在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7天内提交有关当局出具的证明文件，任一方因迟延履行合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能免除对方的责任。
九、违约责任
1.乙方应保证其有资质和能力签订并履行本协议。
乙方任何资质能力变化，应及时通知甲方，采取有效措施保证本协议项下甲方合法权益，因乙方故意或过失原因导致甲方遭受损失的，7日内应退还甲方已支付的全部案件代理费用，并按全部案件代理费用的30%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赔偿由此给甲方造成的损失。
2.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得将本协议项下权利和义务的全部或部分转让、转委托给第三方，乙方违反本款约定的，应按全部案件代理费用的30%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返还甲方已支付的全部案件代理费用，并赔偿由此给甲方造成的损失。
3.乙方违反保密义务，将本合同履行过程中获悉的甲方申请专利相关的技术信息及与甲方经营相关的商业信息泄露给任何第三方的，乙方应按全部案件代理费用的30%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返还甲方已支付的全部案件代理费用，并赔偿由此给甲方造成的损失。
4.乙方逾期传送申请文件初稿或修改文稿的，如可弥补，乙方应积极采取措施弥补，弥补所需费用由乙方负担；如不可弥补，乙方应在7日内退还甲方已支付的该申请案全部费用，并按该申请案全部费用的30%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并赔偿由此给甲方造成的损失。
5.因乙方故意或过失导致未能在审查意见通知书指定的答复期限届满前提交意见陈述书或修改文稿的，如可弥补，乙方应积极采取措施弥补，弥补所需费用（包括且不限于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请延长期限等产生的费用）由乙方负担；如不可弥补，乙方应在7日内退还甲方已支付的该申请案全部费用，并按该申请案全部费用的30%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并赔偿由此给甲方造成的损失。
6.因乙方故意或过失导致甲方的专利申请被驳回或者被视为撤回的，如可弥补，乙方应积极采取措施弥补，弥补所需费用由乙方负担；如不可弥补，乙方应在7日内退还甲方已支付的该申请案全部费用，并按该申请案全部费用的30%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并赔偿由此给甲方造成的损失。
7.如乙方未在法定期限内代甲方及时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缴纳专利年费，导致专利权提前终止的，如可弥补，乙方应积极采取措施弥补，弥补所需费用由乙方负担；如不可弥补乙方应赔偿给甲方造成的损失，退还甲方已支付的该申请案全部费用，并按该申请案全部费用30%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8.除违约条款有约定外，乙方违反本协议约定的，应及时采取合理措施纠正其违约行为，因此给甲方造成损失的，应赔偿损失，按照案件总代理服务费用的30%向甲方支付违约金，退还甲方已支付的该申请案件代理费用。
9.案件总代理服务费用指自本协议签订生效之日至甲方要求乙方退还之日止所有案件代理费用之和；申请案全部费用指代理案件的官费、代理费、翻译费之和；甲方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以及诉讼费、保全费、鉴定费、公证费、律师费、执行费、差旅费、行政罚款等费用。
10.上述因乙方违反本协议约定而需要向甲方支付的任何费用，甲方均有权在支付乙方的任一款项中扣除。双方可通过协商方式解决，不能通过协商方式解决或者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
十、争议解决
甲乙双方履行本协议及因本协议所产生的争议，由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可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十一、其他
1.本协议由双方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签名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后生效。本协议未尽事宜，双方可另行签订书面补充协议，该书面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效力。
2.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内容）



甲方（公章）：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
[bookmark: _Hlk215580782]法定代表人签字：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兴隆庄
邮编：100193
 年   月  日
乙方（公章）：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人签字： 

地址：                          
邮编：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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